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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教办发〔2016〕66号

关于举办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

教师教科研论文大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开发区城乡管理局，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科教文卫处，市生态科技新城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市直各学校：
为进一步服务我市广大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推动教科研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经研究，决定举办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论文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凡全市在职中学、小学、幼教及特殊教育工作者（包括在职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均可独立或合作（限两人）撰写教科研论文并参加评选。
二、论文内容及要求

1. 论文选题。参评论文要坚持以先进教育思想为指导，以教育、教学和管理中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为着眼点，紧扣有效课堂教学、实验教学、班级管理、学校管理等专题，既要体现原创性要求，有自己的实践、思考、研究和创见，又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确保提出和论述的问题对教育、教学和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实验教学论文，涉及学科包括小学科学、理化生和通用技术等学科，论文选题要紧扣课堂演示实验、学生分组实验、创新演示实验、学生探究实验、教师自制教具和学生小发明小创造、实验室（图书馆）管理使用等方面内容。论文要求为近两年撰写且未获省级奖（含省教育厅、省教研室、省教育学会二等奖以上）、未公开发表的文章。文稿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所在学校等相关信息。论文严禁抄袭，文责自负，如有抄袭，则取消参赛资格，并给予通报。

2. 论文体裁。论文的形式既可以是教育基本理论探讨与宏观教育分析，也可以是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实验改进、实验探究、个案研究、教育随笔、教育活动案例与分析等，但都必须符合各自的写作规范要求，做到中心突出、主题明确、文笔流畅、文字精当，对经验总结要精炼准确，对问题阐述要实事求是，对原因剖析要深刻到位，对措施建议要务实可行，切忌泛泛而谈，篇幅一般在3000-5000字左右，特别选题的文章可以放宽到8000字。
3. 论文格式。文稿正文前要有“摘要”（200字以内）和“关键词”（3-5个）；引文要细加核对，避免差错；注释统一用脚注，每页编号；参考文献置于文稿最后；注释和参考文献要写明作者（主编、译者）、篇名（书名）、报刊名称及日期或期次（出版社及出版年份）、页码等项。论文文稿页面采用标准单倍行距、字间距、页边距等WORD软件默认的版式；题目用小三号宋体加粗居中，“摘要”用小四号宋体，“关键词”和文中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二级标题用小四号楷体，“摘要”和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具体版式要求可见扬州教育网“师资高教”专栏中提供的范文样式）。

三、评选程序
1. 教师申评。参赛教师于2015年9月10日前完成论文选题、撰写、修改工作，并将参赛论文文稿报送所在学校。
2. 初评上报。各学校对本单位教师申评论文进行初评，并于2016年10月10日前将初评后的论文报送至各县（市、区）教育局（其中市直学校直接报送市教育局师资处）。在学校申评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教育局对本地区参赛论文进行县级评审，根据市教育局分配名额（见附件1）确定参加市级比赛的论文，并于2016年11月10日前将参加市级评选的论文文稿连同《参评目录》（见附件2）一并压缩打包后，将电子版报送市教育局师资处（每篇论文的电子文档名务必用《参评目录》中的“序号”命名，实验教学类论文单独打包），同时须报送本地参加县（市、区）级评审的全部论文（市直学校须报送参加校级评审的全部论文）。

3. 市级评选。市教育局成立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由市教育局局长担任评委会主任，聘请省内外专家担任评委，逐篇对参赛论文进行初审、复评，最终评选出优秀教科研论文一、二、三等奖若干，凡市级获奖论文在教师职称评审时视为有效论文，其中获一等奖的学科类论文可视同省级以上发表。

四、工作要求
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本次大赛活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加强宣传，精心组织，确保大赛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确保大赛取得预期成效。要引导教师主动将大赛作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平台，作为实现个人专业发展的良好契机，进一步培养研究的品质，提高研究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努力成为研究型的教师。为加强对大赛结果的运用，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大赛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加强对研究成果的推介运用，市教育局将遴选优秀获奖文章推荐给相关学术期刊和教育网站发表，并推荐参加上一级部门组织的优秀论文评选，同时将教师参加论文大赛情况和获奖情况作为今后教师职称晋升和骨干评选的重要依据。
附件：1. 《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论文大赛参评论文名额分配表》

          2. 《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论文大赛参评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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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教师教科研

论文大赛参评论文名额分配表
	地  区
	总篇数
	其中实验教学

论文篇数

	市  直
	56
	6

	广陵区
	27
	2

	邗江区
	61
	6

	江都区
	80
	10

	开发区
	16
	1

	生态科技新城
	11
	1

	蜀岗—瘦西湖景区
	11
	1

	宝应县
	69
	9

	仪征市
	51
	6

	高邮市
	68
	8

	合  计
	450
	50


附件2：

扬州市第五届“运河杯”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论文大赛参评论文目录
参评县市区：__________________     参评总数：______________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任教学段
	任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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